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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信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更正概述 

公司根据财政部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——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

差错更正》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、

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

司信息披露规则》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5 号

——财务信息更正》及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临时公告格式模

板》的相关规定，为清晰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现状，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

及经营成果，公司对涉及 2022、2023 年度财务报表附注及 2023 年度母公司财

务报表的相关项目会计差错进行了追溯调整。同时公司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

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 2022、2023 年度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更正情况出

具专项鉴证报告。 

 

二、更正事项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

(一)挂牌公司董事会对更正事项的性质及原因的说明 

挂牌公司因自主梳理，发现已公开披露的定期报告中财务报表存在差错，产

生差错的原因为： 

□大股东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等关键主体利用控制地位、 关联关

系、职务便利等影响财务报表 

□员工舞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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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虚构或隐瞒交易 

□财务人员对会计准则的理解和应用能力不足 

□比照同行业可比公司惯例，审慎选择会计政策 

□内控存在瑕疵 

□财务人员失误 

□内控存在重大缺陷  

√会计判断存在差异  

具体为：1、2023 年度母公司现金流量表未正确披露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

关的现金，对其进行更正；2、2022-2023 年度，公司以下财务报表附注内容

披露有误，对其进行更正：（1）政府补助-涉及政府补助的负债项目；（2）其

他应收款-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项情况；（3）投资收

益明细；（4）母公司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-其他应收款-按欠款方归集的期

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项情况；（5）母公司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-投资

收益明细；（6）补充资料-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。 

综上，公司董事会决定更正。 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，公司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——会计政策、会计估

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和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

5 号——财务信息更正》等相关规定及公司自查的实际情况，更正后的财务报

告能够更加准确、客观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

东利益的情形。因此，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。 

 

(二)挂牌公司更正事项影响 

不存在导致挂牌公司不满足挂牌申请条件的风险。 

不存在导致挂牌公司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形的风险。 

不存在导致挂牌公司不满足公开发行并上市条件的风险。 

不存在对挂牌公司利润分配实施条件产生影响的情形。 

不存在对挂牌公司业绩承诺实施条件产生影响的情形。 

不存在对挂牌公司股权激励实施条件产生影响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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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更正事项对挂牌公司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影响及更正后的财

务指标 

√挂牌公司针对本次会计差错事项采用追溯重述法 对 2023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

更正。 

更正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项目及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

单位：元 

项目 

2023年 12月 31日和 2023年年度 

更正前 影响数 更正后 
影响比

例 

资产总计 823,110,682.35 - 823,110,682.35 - 

负债合计 446,550,024.17 - 446,550,024.17 - 

未分配利润 116,478,408.50 - 116,478,408.50 - 

归属于母公司所

有者权益合计 
336,472,672.24 - 336,472,672.24 - 

少数股东权益 40,087,985.94 - 40,087,985.94 - 

所有者权益合计 376,560,658.18 - 376,560,658.18 - 

加权平均净资产

收益率%（扣非

前） 

17.94% - 17.94% - 

加权平均净资产

收益率%（扣非

后） 

15.86% - 15.86% - 

营业收入 704,012,316.24 - 704,012,316.24 - 

净利润 60,882,990.67 - 60,882,990.67 - 

其中：归属于母

公司所有者的净

利润（扣非前） 

58,930,309.74 - 58,930,309.74 - 

其中：归属于母 51,866,293.65 - 51,866,293.65 - 



公告编号：2025-097 

公司所有者的净

利润（扣非后） 

少数股东损益 1,952,680.93 - 1,952,680.93 - 

 

单位：元 

2023年度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

项目 更正前 影响数 更正后 
影响 

比例 

筹资活动现金流

入小计 
0 15,600,000.00 15,600,000.00 - 

筹资活动产生的

现金流量净额 
29,993,405.97 15,600,000.00 45,593,405.97 52.01% 

现金及现金等价

物净增加额 
33,934,532.12 15,600,000.00 49,534,532.12 45.97% 

六、期末现金及

现金等价物余额 
116,032,747.22 15,600,000.00 131,632,747.22 13.44% 

 

 

三、会计师事务所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专项鉴证意见 

更正后的财务报表是否经全面审计：□是 √否  

审计意见：标准无保留意见 

审计机构：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更正后的财务报表是否经专项鉴证：√是 □否  

专项鉴证保证程度：√合理保证 □有限保证  

专项鉴证结论：无保留结论 

鉴证会计师事务所：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四、监事会对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

监事会认为，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——会计政



公告编号：2025-097 

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和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

监管指引第 5 号——财务信息更正》等相关规定，对公司前期 2022 年、2023

年的财务报表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并追溯调整相关年度的财务数据，本次会计差

错更正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公司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，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

东的合法权益，监事会同意公司对本次会计差错进行更正。 

 

五、独立董事对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

独立董事认为，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——

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和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

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5 号——财务信息更正》（股转公告〔2023〕356 号）的相关

规定，符合公司实际情况，能够更加客观、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，符合公

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 

六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《浙江信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》； 

（二）《浙江信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

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》； 

（三）《浙江信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》 

 

 

 

 

浙江信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5 年 4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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